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66號

抗  告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世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113年度單禁沒字第8

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扣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壹包（驗後淨重０.０５０２公克），沒

收銷燬之。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張世賓（下稱被告）前於民國112年6

月1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含

包裝袋1只，驗後淨重0.0502公克，下稱扣案海洛因），經

警送驗鑑定結果，確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成分，依法本應

由檢察官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檢察官卻以本次

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係在被告前案執行觀察、勒戒之前

所為，自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逕予簽結，並向原審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然被告之驗尿結果，並未施

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顯然與其嗣後另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

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係基於不同原因而持有，應各自

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是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犯

行，與不生關聯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間，即

無高低度行為之關係，自不生吸收犯之問題，應為數行為，

為實質上數罪關係，依法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持有第一級毒

品之犯行，並於該持有毒品案件中，就扣案海洛因為適法之

處理，故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容有未

洽，其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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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

轉讓等其他目的而持有，自不能排除被告持有扣案海洛因之

目的，係意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若謂只有

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

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

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

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應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

行，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

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訴處罰。原裁定認檢察官應另

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而駁回檢察官單

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容有未恰，請撤銷原裁

定，另為適法之處理等語。

三、按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2

項定有明文；而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

段亦有明定。又法院認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有理由者，應為

准許之裁定，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

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

第455條之36第2項亦有明文。

四、再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僅規定檢察官對於「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者」，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並未區分所施用之毒品之等級、種類，所以

遭查獲之被告即便查獲前施用第一級、第二級等各式多種毒

品，也不會因此需分受多次之觀察、勒戒處分，實乃著眼於

施用毒品者之觀察、勒戒治療，與刑事追訴採一罪一罰之概

念並不相同，從施用毒品處遇之立法目的以觀，該觀察、勒

戒裁定及不起訴處分之效力，均應及於被告預備供施用而持

有其他毒品部分始屬合理。否則一方面為使（初犯）施用第

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被告，藉由觀察、勒戒及不起訴處

分等程序，使其得以進行比刑事追訴更有效率之觀察、勒戒

程序，另一方面卻就被告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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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為再為追訴處罰，就（初次）施用毒品者同時以不同規

範目的之處理程序為兩種相反歧異之處理，當非立法本意。

質言之，未曾經觀察、勒戒，或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之行為人，一旦經檢察官聲請

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在此觀察、勒戒裁定執行完畢前，行

為人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

罪，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

追訴處罰。否則若謂只有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

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

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

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

五、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

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7月6日釋放出所，經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而被告本案於112年6月1日18時許

為警採尿並驗得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因係

在上開執行觀察、勒戒之前所為，為該次觀察、勒戒效力所

及，遂經檢察官逕行簽結等情，有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

度毒聲字第685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屏

東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516號簽呈在卷可憑；又被

告於同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扣案海洛因1包，經送

鑑定結果，確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而屬違禁物一

節，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份鑑定報告（報告編

號：3627D003）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㈡嗣檢察官就扣案海洛因向原審單獨聲請宣告沒收，經原審以

被告並未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故與其嗣後施用第二級毒

品行為，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為實質上數罪關

係，依法應由檢察官於持有毒品案件中聲請宣告沒收銷燬，

因而駁回檢察官上開聲請，亦有原審上開裁定在卷可考；惟

本院審酌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甚微，且

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轉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等其他目的而持有，依刑法之謙抑性，自不能排除被告係意

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今被告於同一時期，

既因施用第二級毒品之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則在

該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

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依上開說明，均應為該觀察、勒戒

之程序效力所及，方符合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否

則，同時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被告，可藉由觀察、勒戒及

不起訴處分等程序，就其該時期之施用、持有毒品犯行完成

處遇，不另處罰；而預備卻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品之被

告，卻因毒品分級制度，使得其於受觀察、勒戒執行完畢

後，仍得就其持有毒品之行為，再遭司法機關追訴處罰，此

實非事理之平，亦非立法者之本意。本院因認原審裁定所持

之理由，與立法本旨並非完全相合，檢察官據此抗告原審駁

回之裁定不當，經核並非全然無憑，當屬可採。

　㈢綜上，原審認檢察官應另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

行，因而駁回檢察官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固非

無見；然就此個案言，本院基於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觀

察、勒戒程序之立法本旨，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

行，應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

序效力所及，而不該再予單獨追訴處罰，較為合理，故檢察

官據以簽結，並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核屬有

據。原審不察，遽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當無可採，從而，

檢察官抗告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考量本

案無調查事實之必要，亦與審級利益無涉，爰自為裁定如主

文第二項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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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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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66號
抗  告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世賓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113年度單禁沒字第8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扣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壹包（驗後淨重０.０５０２公克），沒收銷燬之。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張世賓（下稱被告）前於民國112年6月1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含包裝袋1只，驗後淨重0.0502公克，下稱扣案海洛因），經警送驗鑑定結果，確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成分，依法本應由檢察官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檢察官卻以本次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係在被告前案執行觀察、勒戒之前所為，自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逕予簽結，並向原審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然被告之驗尿結果，並未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顯然與其嗣後另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係基於不同原因而持有，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是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犯行，與不生關聯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間，即無高低度行為之關係，自不生吸收犯之問題，應為數行為，為實質上數罪關係，依法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並於該持有毒品案件中，就扣案海洛因為適法之處理，故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容有未洽，其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非多，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轉讓等其他目的而持有，自不能排除被告持有扣案海洛因之目的，係意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若謂只有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應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訴處罰。原裁定認檢察官應另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而駁回檢察官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容有未恰，請撤銷原裁定，另為適法之處理等語。
三、按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法院認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有理由者，應為准許之裁定，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55條之36第2項亦有明文。
四、再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僅規定檢察官對於「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者」，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未區分所施用之毒品之等級、種類，所以遭查獲之被告即便查獲前施用第一級、第二級等各式多種毒品，也不會因此需分受多次之觀察、勒戒處分，實乃著眼於施用毒品者之觀察、勒戒治療，與刑事追訴採一罪一罰之概念並不相同，從施用毒品處遇之立法目的以觀，該觀察、勒戒裁定及不起訴處分之效力，均應及於被告預備供施用而持有其他毒品部分始屬合理。否則一方面為使（初犯）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被告，藉由觀察、勒戒及不起訴處分等程序，使其得以進行比刑事追訴更有效率之觀察、勒戒程序，另一方面卻就被告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品行為再為追訴處罰，就（初次）施用毒品者同時以不同規範目的之處理程序為兩種相反歧異之處理，當非立法本意。質言之，未曾經觀察、勒戒，或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之行為人，一旦經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在此觀察、勒戒裁定執行完畢前，行為人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訴處罰。否則若謂只有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
五、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7月6日釋放出所，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而被告本案於112年6月1日18時許為警採尿並驗得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因係在上開執行觀察、勒戒之前所為，為該次觀察、勒戒效力所及，遂經檢察官逕行簽結等情，有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毒聲字第685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516號簽呈在卷可憑；又被告於同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扣案海洛因1包，經送鑑定結果，確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而屬違禁物一節，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份鑑定報告（報告編號：3627D003）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㈡嗣檢察官就扣案海洛因向原審單獨聲請宣告沒收，經原審以被告並未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故與其嗣後施用第二級毒品行為，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為實質上數罪關係，依法應由檢察官於持有毒品案件中聲請宣告沒收銷燬，因而駁回檢察官上開聲請，亦有原審上開裁定在卷可考；惟本院審酌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甚微，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轉讓等其他目的而持有，依刑法之謙抑性，自不能排除被告係意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今被告於同一時期，既因施用第二級毒品之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則在該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依上開說明，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方符合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否則，同時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被告，可藉由觀察、勒戒及不起訴處分等程序，就其該時期之施用、持有毒品犯行完成處遇，不另處罰；而預備卻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品之被告，卻因毒品分級制度，使得其於受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後，仍得就其持有毒品之行為，再遭司法機關追訴處罰，此實非事理之平，亦非立法者之本意。本院因認原審裁定所持之理由，與立法本旨並非完全相合，檢察官據此抗告原審駁回之裁定不當，經核並非全然無憑，當屬可採。
　㈢綜上，原審認檢察官應另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因而駁回檢察官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固非無見；然就此個案言，本院基於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觀察、勒戒程序之立法本旨，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應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該再予單獨追訴處罰，較為合理，故檢察官據以簽結，並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核屬有據。原審不察，遽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當無可採，從而，檢察官抗告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考量本案無調查事實之必要，亦與審級利益無涉，爰自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66號
抗  告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世賓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113年度單禁沒字第8
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扣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壹包（驗後淨重０.０５０２公克），沒收銷燬
之。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張世賓（下稱被告）前於民國112年6
    月1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含
    包裝袋1只，驗後淨重0.0502公克，下稱扣案海洛因），經
    警送驗鑑定結果，確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成分，依法本應
    由檢察官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檢察官卻以本次
    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係在被告前案執行觀察、勒戒之前
    所為，自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逕予簽結，並向原審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然被告之驗尿結果，並未施
    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顯然與其嗣後另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
    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係基於不同原因而持有，應各自
    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是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犯行
    ，與不生關聯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間，即無
    高低度行為之關係，自不生吸收犯之問題，應為數行為，為
    實質上數罪關係，依法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持有第一級毒品
    之犯行，並於該持有毒品案件中，就扣案海洛因為適法之處
    理，故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容有未洽
    ，其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非
    多，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
    轉讓等其他目的而持有，自不能排除被告持有扣案海洛因之
    目的，係意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若謂只有
    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
    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
    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
    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應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
    ，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效
    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訴處罰。原裁定認檢察官應另行
    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而駁回檢察官單獨
    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容有未恰，請撤銷原裁定
    ，另為適法之處理等語。
三、按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2
    項定有明文；而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
    段亦有明定。又法院認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有理由者，應為
    准許之裁定，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
    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
    第455條之36第2項亦有明文。
四、再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僅規定檢察官對於「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者」，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並未區分所施用之毒品之等級、種類，所以
    遭查獲之被告即便查獲前施用第一級、第二級等各式多種毒
    品，也不會因此需分受多次之觀察、勒戒處分，實乃著眼於
    施用毒品者之觀察、勒戒治療，與刑事追訴採一罪一罰之概
    念並不相同，從施用毒品處遇之立法目的以觀，該觀察、勒
    戒裁定及不起訴處分之效力，均應及於被告預備供施用而持
    有其他毒品部分始屬合理。否則一方面為使（初犯）施用第
    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被告，藉由觀察、勒戒及不起訴處
    分等程序，使其得以進行比刑事追訴更有效率之觀察、勒戒
    程序，另一方面卻就被告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
    品行為再為追訴處罰，就（初次）施用毒品者同時以不同規
    範目的之處理程序為兩種相反歧異之處理，當非立法本意。
    質言之，未曾經觀察、勒戒，或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之行為人，一旦經檢察官聲請
    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在此觀察、勒戒裁定執行完畢前，行
    為人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
    ，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
    訴處罰。否則若謂只有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
    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
    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
    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
五、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
    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7月6日釋放出所，經檢
    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而被告本案於112年6月1日18時許
    為警採尿並驗得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因係
    在上開執行觀察、勒戒之前所為，為該次觀察、勒戒效力所
    及，遂經檢察官逕行簽結等情，有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
    度毒聲字第685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屏
    東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516號簽呈在卷可憑；又被
    告於同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扣案海洛因1包，經送
    鑑定結果，確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而屬違禁物一節
    ，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份鑑定報告（報告編號
    ：3627D003）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㈡嗣檢察官就扣案海洛因向原審單獨聲請宣告沒收，經原審以
    被告並未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故與其嗣後施用第二級毒
    品行為，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為實質上數罪關係
    ，依法應由檢察官於持有毒品案件中聲請宣告沒收銷燬，因
    而駁回檢察官上開聲請，亦有原審上開裁定在卷可考；惟本
    院審酌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甚微，且無
    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轉讓等
    其他目的而持有，依刑法之謙抑性，自不能排除被告係意欲
    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今被告於同一時期，既
    因施用第二級毒品之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則在該
    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
    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依上開說明，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
    程序效力所及，方符合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否則
    ，同時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被告，可藉由觀察、勒戒及不
    起訴處分等程序，就其該時期之施用、持有毒品犯行完成處
    遇，不另處罰；而預備卻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品之被告，
    卻因毒品分級制度，使得其於受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後，仍
    得就其持有毒品之行為，再遭司法機關追訴處罰，此實非事
    理之平，亦非立法者之本意。本院因認原審裁定所持之理由
    ，與立法本旨並非完全相合，檢察官據此抗告原審駁回之裁
    定不當，經核並非全然無憑，當屬可採。
　㈢綜上，原審認檢察官應另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
    ，因而駁回檢察官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固非無
    見；然就此個案言，本院基於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觀察、
    勒戒程序之立法本旨，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
    應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效
    力所及，而不該再予單獨追訴處罰，較為合理，故檢察官據
    以簽結，並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核屬有據。
    原審不察，遽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當無可採，從而，檢察
    官抗告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考量本案無
    調查事實之必要，亦與審級利益無涉，爰自為裁定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66號
抗  告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世賓


上列抗告人因被告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案件（113年度單禁沒字第8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
扣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壹包（驗後淨重０.０５０２公克），沒收銷燬之。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張世賓（下稱被告）前於民國112年6月1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含包裝袋1只，驗後淨重0.0502公克，下稱扣案海洛因），經警送驗鑑定結果，確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成分，依法本應由檢察官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檢察官卻以本次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係在被告前案執行觀察、勒戒之前所為，自為該觀察、勒戒效力所及，而逕予簽結，並向原審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然被告之驗尿結果，並未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顯然與其嗣後另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行為，係基於不同原因而持有，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是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犯行，與不生關聯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間，即無高低度行為之關係，自不生吸收犯之問題，應為數行為，為實質上數罪關係，依法應由檢察官另行偵辦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並於該持有毒品案件中，就扣案海洛因為適法之處理，故檢察官單獨聲請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容有未洽，其聲請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非多，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轉讓等其他目的而持有，自不能排除被告持有扣案海洛因之目的，係意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若謂只有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應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訴處罰。原裁定認檢察官應另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而駁回檢察官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容有未恰，請撤銷原裁定，另為適法之處理等語。
三、按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又法院認為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有理由者，應為准許之裁定，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55條之36第2項亦有明文。
四、再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項僅規定檢察官對於「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者」，應聲請法院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並未區分所施用之毒品之等級、種類，所以遭查獲之被告即便查獲前施用第一級、第二級等各式多種毒品，也不會因此需分受多次之觀察、勒戒處分，實乃著眼於施用毒品者之觀察、勒戒治療，與刑事追訴採一罪一罰之概念並不相同，從施用毒品處遇之立法目的以觀，該觀察、勒戒裁定及不起訴處分之效力，均應及於被告預備供施用而持有其他毒品部分始屬合理。否則一方面為使（初犯）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之被告，藉由觀察、勒戒及不起訴處分等程序，使其得以進行比刑事追訴更有效率之觀察、勒戒程序，另一方面卻就被告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品行為再為追訴處罰，就（初次）施用毒品者同時以不同規範目的之處理程序為兩種相反歧異之處理，當非立法本意。質言之，未曾經觀察、勒戒，或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之行為人，一旦經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觀察、勒戒，在此觀察、勒戒裁定執行完畢前，行為人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應再予單獨追訴處罰。否則若謂只有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不法程度較高之施用毒品罪可不予追訴處罰，所犯不法程度較低之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卻仍應論處罪刑，顯然輕重失衡，亦有違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
五、經查：
　㈠被告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因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年7月6日釋放出所，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而被告本案於112年6月1日18時許為警採尿並驗得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行，因係在上開執行觀察、勒戒之前所為，為該次觀察、勒戒效力所及，遂經檢察官逕行簽結等情，有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毒聲字第685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8516號簽呈在卷可憑；又被告於同日17時許，為警當場查獲持有扣案海洛因1包，經送鑑定結果，確檢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而屬違禁物一節，亦有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份鑑定報告（報告編號：3627D003）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㈡嗣檢察官就扣案海洛因向原審單獨聲請宣告沒收，經原審以被告並未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故與其嗣後施用第二級毒品行為，應各自獨立為不同之法律評價，為實質上數罪關係，依法應由檢察官於持有毒品案件中聲請宣告沒收銷燬，因而駁回檢察官上開聲請，亦有原審上開裁定在卷可考；惟本院審酌扣案海洛因驗後淨重僅0.0502公克，數量甚微，且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係基於自己施用以外之販賣、轉讓等其他目的而持有，依刑法之謙抑性，自不能排除被告係意欲施用而未及施用即遭警查獲之可能；今被告於同一時期，既因施用第二級毒品之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則在該次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前所犯之施用毒品罪、預備施用而未及施用之持有毒品罪，依上開說明，均應為該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方符合立法者對施用毒品處遇之設計；否則，同時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被告，可藉由觀察、勒戒及不起訴處分等程序，就其該時期之施用、持有毒品犯行完成處遇，不另處罰；而預備卻未及施用之持有其他毒品之被告，卻因毒品分級制度，使得其於受觀察、勒戒執行完畢後，仍得就其持有毒品之行為，再遭司法機關追訴處罰，此實非事理之平，亦非立法者之本意。本院因認原審裁定所持之理由，與立法本旨並非完全相合，檢察官據此抗告原審駁回之裁定不當，經核並非全然無憑，當屬可採。
　㈢綜上，原審認檢察官應另行偵辦被告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因而駁回檢察官單獨宣告沒收扣案海洛因之聲請，固非無見；然就此個案言，本院基於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觀察、勒戒程序之立法本旨，認被告本案持有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應為其後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觀察、勒戒之程序效力所及，而不該再予單獨追訴處罰，較為合理，故檢察官據以簽結，並聲請單獨宣告沒收銷燬扣案海洛因，核屬有據。原審不察，遽而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當無可採，從而，檢察官抗告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另考量本案無調查事實之必要，亦與審級利益無涉，爰自為裁定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六、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